
- 1 -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 

 

(1989 年 2 月 10 日国务院批准　1989 年 3 月 6 日卫生部令

第 2 号公布　根据 2010 年 4 月 24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〉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　根据

2016 年 2 月 6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

次修订　根据 2019 年 3 月 2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

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) 

第一章　一般规定 

第一条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》(以下称

《国境卫生检疫法》)的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　《国境卫生检疫法》和本细则所称： 

“查验”指国境卫生检疫机关(以下称卫生检疫机关)实施的

医学检查和卫生检查。 

“染疫人”指正在患检疫传染病的人，或者经卫生检疫机关

初步诊断，认为已经感染检疫传染病或者已经处于检疫传染病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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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期的人。 

“染疫嫌疑人”指接触过检疫传染病的感染环境，并且可能

传播检疫传染病的人。 

“隔离”指将染疫人收留在指定的处所，限制其活动并进行

治疗，直到消除传染病传播的危险。 

“留验”指将染疫嫌疑人收留在指定的处所进行诊察和检

验。 

“就地诊验”指一个人在卫生检疫机关指定的期间，到就近

的卫生检疫机关或者其他医疗卫生单位去接受诊察和检验；或者

卫生检疫机关、其他医疗卫生单位到该人员的居留地，对其进行

诊察和检验。 

“运输设备”指货物集装箱。 

“卫生处理”指隔离、留验和就地诊验等医学措施，以及消

毒、除鼠、除虫等卫生措施。 

“传染病监测”指对特定环境、人群进行流行病学、血清学、

病原学、临床症状以及其他有关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，预测有关

传染病的发生、发展和流行。 

“卫生监督”指执行卫生法规和卫生标准所进行的卫生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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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卫生鉴定、卫生评价和采样检验。 

“交通工具”指船舶、航空器、列车和其他车辆。 

“国境口岸”指国际通航的港口、机场、车站、陆地边境和

国界江河的关口。 

第三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在国境口岸工作的范围，是指为国境

口岸服务的涉外宾馆、饭店、俱乐部，为入境、出境交通工具提

供饮食、服务的单位和对入境、出境人员、交通工具、集装箱和

货物实施检疫、监测、卫生监督的场所。 

第四条　入境、出境的人员、交通工具和集装箱，以及可能

传播检疫传染病的行李、货物、邮包等，均应当按照本细则的规

定接受检疫，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，方准入境或者出境。 

第五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发现染疫人时，应当立即将其隔离，

防止任何人遭受感染，并按照本细则第八章的规定处理。 

卫生检疫机关发现染疫嫌疑人时，应当按照本细则第八章的

规定处理。但对第八章规定以外的其他病种染疫嫌疑人，可以从

该人员离开感染环境的时候算起，实施不超过该传染病最长潜伏

期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以及其他的卫生处理。 

第六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应当阻止染疫人、染疫嫌疑人出境，



- 4 -

但是对来自国外并且在到达时受就地诊验的人，本人要求出境的，

可以准许出境；如果乘交通工具出境，检疫医师应当将这种情况

在出境检疫证上签注，同时通知交通工具负责人采取必要的预防

措施。 

第七条　在国境口岸以及停留在该场所的入境、出境交通工

具上，所有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的尸体，必须经卫生

检疫机关查验，并签发尸体移运许可证后，方准移运。 

第八条　来自国内疫区的交通工具，或者在国内航行中发现

检疫传染病、疑似检疫传染病，或者有人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

死因不明的，交通工具负责人应当向到达的国境口岸卫生检疫机

关报告，接受临时检疫。 

第九条　在国内或者国外检疫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，国务院

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立即报请国务院决定采取下列检疫措施的一

部或者全部： 

(一)下令封锁陆地边境、国界江河的有关区域； 

(二)指定某些物品必须经过消毒、除虫，方准由国外运进或

者由国内运出； 

(三)禁止某些物品由国外运进或者由国内运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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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指定第一入境港口、降落机场。对来自国外疫区的船舶、

航空器，除因遇险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外，没有经第一入境港口、

机场检疫的，不准进入其他港口和机场。 

第十条　入境、出境的集装箱、货物、废旧物等物品在到达

口岸的时候，承运人、代理人或者货主，必须向卫生检疫机关申

报并接受卫生检疫。对来自疫区的、被传染病污染的以及可能传

播检疫传染病或者发现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啮齿动物和病媒昆虫

的集装箱、货物、废旧物等物品，应当实施消毒、除鼠、除虫或

者其他必要的卫生处理。 

集装箱、货物、废旧物等物品的货主要求在其他地方实施卫

生检疫、卫生处理的，卫生检疫机关可以给予方便，并按规定办

理。 

第十一条　入境、出境的微生物、人体组织、生物制品、血

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的携带人、托运人或者邮递人，必须向卫

生检疫机关申报并接受卫生检疫，凭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特殊物

品审批单办理通关手续。未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，不准入境、出

境。 

第十二条　入境、出境的旅客、员工个人携带或者托运可能

传播传染病的行李和物品，应当接受卫生检查。卫生检疫机关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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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疫区或者被传染病污染的各种食品、饮料、水产品等应当实

施卫生处理或者销毁，并签发卫生处理证明。 

第十三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对应当实施卫生检疫的邮包进行

卫生检查和必要的卫生处理时，邮政部门应予配合。未经卫生检

疫机关许可，邮政部门不得运递。 

第十四条　卫生检疫单、证的种类、式样和签发办法，由海

关总署规定。 

第二章　疫情通报 

第十五条　在国境口岸以及停留在国境口岸的交通工具上，

发现检疫传染病、疑似检疫传染病，或者有人非因意外伤害而死

亡并死因不明时，国境口岸有关单位以及交通工具的负责人，应

当立即向卫生检疫机关报告。 

第十六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发现检疫传染病、监测传染病、疑

似检疫传染病时，应当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防疫机构通报；

发现检疫传染病时，还应当用最快的办法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

报告。 

当地卫生防疫机构发现检疫传染病、监测传染病时，应当向

卫生检疫机关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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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　在国内或者国外某一地区发生检疫传染病流行

时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宣布该地区为疫区。 

第三章　卫生检疫机关 

第十八条　卫生检疫机关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设立派出机构。

卫生检疫机关的设立、合并或者撤销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九条　卫生检疫机关的职责： 

(一)执行《国境卫生检疫法》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卫生

法规； 

(二)收集、整理、报告国际和国境口岸传染病的发生、流行

和终息情况； 

(三)对国境口岸的卫生状况实施卫生监督；对入境、出境的

交通工具、人员、集装箱、尸体、骸骨以及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

的行李、货物、邮包等实施检疫查验、传染病监测、卫生监督和

卫生处理； 

(四)对入境、出境的微生物、生物制品、人体组织、血液及

其制品等特殊物品以及能传播人类传染病的动物，实施卫生检疫； 

(五)对入境、出境人员进行预防接种、健康检查、医疗服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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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旅行健康咨询和卫生宣传； 

(六)签发卫生检疫证件； 

(七)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，开展科学实验； 

(八)执行海关总署、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其他工作。 

第二十条　国境口岸卫生监督员的职责： 

(一)对国境口岸和停留在国境口岸的入境、出境交通工具进

行卫生监督和卫生宣传； 

(二)在消毒、除鼠、除虫等卫生处理方面进行技术指导； 

(三)对造成传染病传播、啮齿动物和病媒昆虫扩散、食物中

毒、食物污染等事故进行调查，并提出控制措施。 

第二十一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工作人员、国境口岸卫生监督员

在执行任务时，应当穿着检疫制服，佩戴检疫标志；卫生检疫机

关的交通工具在执行任务期间，应当悬挂检疫旗帜。 

检疫制服、标志、旗帜的式样和使用办法由海关总署会同有

关部门制定，报国务院审批。 

第四章　海港检疫 

第二十二条　船舶的入境检疫，必须在港口的检疫锚地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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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卫生检疫机关同意的指定地点实施。 

检疫锚地由港务监督机关和卫生检疫机关会商确定，报国务

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海关总署备案。 

第二十三条　船舶代理应当在受入境检疫的船舶到达以前，

尽早向卫生检疫机关通知下列事项： 

(一)船名、国籍、预定到达检疫锚地的日期和时间； 

(二)发航港、最后寄港； 

(三)船员和旅客人数； 

(四)货物种类。 

港务监督机关应当将船舶确定到达检疫锚地的日期和时间

尽早通知卫生检疫机关。 

第二十四条　受入境检疫的船舶，在航行中，发现检疫传染

病、疑似检疫传染病，或者有人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

的，船长必须立即向实施检疫港口的卫生检疫机关报告下列事项： 

(一)船名、国籍、预定到达检疫锚地的日期和时间； 

(二)发航港、最后寄港； 

(三)船员和旅客人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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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货物种类； 

(五)病名或者主要症状、患病人数、死亡人数； 

(六)船上有无船医。 

第二十五条　受入境检疫的船舶，必须按照下列规定悬挂检

疫信号等候查验，在卫生检疫机关发给入境检疫证前，不得降下

检疫信号。 

昼间在明显处所悬挂国际通语信号旗： 

(一)“Q”字旗表示：本船没有染疫，请发给入境检疫证； 

(二)“QQ”字旗表示：本船有染疫或者染疫嫌疑，请即刻实施

检疫。 

夜间在明显处所垂直悬挂灯号： 

(一)红灯三盏表示：本船没有染疫，请发给入境检疫证； 

(二)红、红、白、红灯四盏表示：本船有染疫或者染疫嫌疑，

请即刻实施检疫。 

第二十六条　悬挂检疫信号的船舶，除引航员和经卫生检疫

机关许可的人员外，其他人员不准上船，不准装卸行李、货物、

邮包等物品，其他船舶不准靠近；船上的人员，除因船舶遇险外，

未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，不准离船；引航员不得将船引离检疫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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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。 

第二十七条　申请电讯检疫的船舶，首先向卫生检疫机关申

请卫生检查，合格者发给卫生证书。该证书自签发之日起 12 个

月内可以申请电讯检疫。 

第二十八条　持有效卫生证书的船舶在入境前 24 小时，应

当向卫生检疫机关报告下列事项： 

(一)船名、国籍、预定到达检疫锚地的日期和时间； 

(二)发航港、最后寄港； 

(三)船员和旅客人数及健康状况； 

(四)货物种类； 

(五)船舶卫生证书的签发日期和编号、除鼠证书或者免予除

鼠证书的签发日期和签发港，以及其他卫生证件。 

经卫生检疫机关对上述报告答复同意后，即可进港。 

第二十九条　对船舶的入境检疫，在日出后到日落前的时间

内实施；凡具备船舶夜航条件，夜间可靠离码头和装卸作业的港

口口岸，应实行 24 小时检疫。对来自疫区的船舶，不实行夜间

检疫。 

第三十条　受入境检疫船舶的船长，在检疫医师到达船上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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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提交由船长签字或者有船医附签的航海健康申报书、船员名单、

旅客名单、载货申报单，并出示除鼠证书或者免予除鼠证书。 

在查验中，检疫医师有权查阅航海日志和其他有关证件；需

要进一步了解船舶航行中卫生情况时，检疫医师可以向船长、船

医提出询问，船长、船医必须如实回答。用书面回答时，须经船

长签字和船医附签。 

第三十一条　船舶实施入境查验完毕以后，对没有染疫的船

舶，检疫医师应当立即签发入境检疫证；如果该船有受卫生处理

或者限制的事项，应当在入境检疫证上签注，并按照签注事项办

理。对染疫船舶、染疫嫌疑船舶，除通知港务监督机关外，对该

船舶还应当发给卫生处理通知书，该船舶上的引航员和经卫生检

疫机关许可上船的人员应当视同员工接受有关卫生处理，在卫生

处理完毕以后，再发给入境检疫证。 

船舶领到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入境检疫证后，可以降下检疫

信号。 

第三十二条　船舶代理应当在受出境检疫的船舶启航以前，

尽早向卫生检疫机关通知下列事项： 

(一)船名、国籍、预定开航的日期和时间； 

(二)目的港、最初寄港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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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船员名单和旅客名单； 

(四)货物种类。 

港务监督机关应当将船舶确定开航的日期和时间尽早通知

卫生检疫机关。 

船舶的入境、出境检疫在同一港口实施时，如果船员、旅客

没有变动，可以免报船员名单和旅客名单；有变动的，报变动船

员、旅客名单。 

第三十三条　受出境检疫的船舶，船长应当向卫生检疫机关

出示除鼠证书或者免予除鼠证书和其他有关检疫证件。检疫医师

可以向船长、船医提出有关船员、旅客健康情况和船上卫生情况

的询问，船长、船医对上述询问应当如实回答。 

第三十四条　对船舶实施出境检疫完毕以后，检疫医师应当

按照检疫结果立即签发出境检疫证，如果因卫生处理不能按原定

时间启航，应当及时通知港务监督机关。 

第三十五条　对船舶实施出境检疫完毕以后，除引航员和经

卫生检疫机关许可的人员外，其他人员不准上船，不准装卸行李、

货物、邮包等物品。如果违反上述规定，该船舶必须重新实施出

境检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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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　航空检疫 

第三十六条　航空器在飞行中，不得向下投掷或者任其坠下

能传播传染病的任何物品。 

第三十七条　实施卫生检疫机场的航空站，应当在受入境检

疫的航空器到达以前，尽早向卫生检疫机关通知下列事项： 

(一)航空器的国籍、机型、号码、识别标志、预定到达时间； 

(二)出发站、经停站； 

(三)机组和旅客人数。 

第三十八条　受入境检疫的航空器，如果在飞行中发现检疫

传染病、疑似检疫传染病，或者有人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

不明时，机长应当立即通知到达机场的航空站，向卫生检疫机关

报告下列事项： 

(一)航空器的国籍、机型、号码、识别标志、预定到达时间； 

(二)出发站、经停站； 

(三)机组和旅客人数； 

(四)病名或者主要症状、患病人数、死亡人数。 

第三十九条　受入境检疫的航空器到达机场以后，检疫医师



- 15 -

首先登机。机长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，必须向卫生检疫机关提交

总申报单、旅客名单、货物仓单和有效的灭蚊证书，以及其他有

关检疫证件；对检疫医师提出的有关航空器上卫生状况的询问，

机长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应当如实回答。在检疫没有结束之前，

除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外，任何人不得上下航空器，不准装卸行

李、货物、邮包等物品。 

第四十条　入境旅客必须在指定的地点，接受入境查验，同

时用书面或者口头回答检疫医师提出的有关询问。在此期间，入

境旅客不得离开查验场所。 

第四十一条　对入境航空器查验完毕以后，根据查验结果，

对没有染疫的航空器，检疫医师应当签发入境检疫证；如果该航

空器有受卫生处理或者限制的事项，应当在入境检疫证上签注，

由机长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负责执行；对染疫或者有染疫嫌疑的

航空器，除通知航空站外，对该航空器应当发给卫生处理通知单，

在规定的卫生处理完毕以后，再发给入境检疫证。 

第四十二条　实施卫生检疫机场的航空站，应当在受出境检

疫的航空器起飞以前，尽早向卫生检疫机关提交总申报单、货物

仓单和其他有关检疫证件，并通知下列事项： 

(一)航空器的国籍、机型、号码、识别标志、预定起飞时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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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经停站、目的站； 

(三)机组和旅客人数。 

第四十三条　对出境航空器查验完毕以后，如果没有染疫，

检疫医师应当签发出境检疫证或者在必要的卫生处理完毕以后，

再发给出境检疫证；如果该航空器因卫生处理不能按原定时间起

飞，应当及时通知航空站。 

第六章　陆地边境检疫 

第四十四条　实施卫生检疫的车站，应当在受入境检疫的列

车到达之前，尽早向卫生检疫机关通知下列事项： 

(一)列车的车次，预定到达的时间； 

(二)始发站； 

(三)列车编组情况。 

第四十五条　受入境检疫的列车和其他车辆到达车站、关口

后，检疫医师首先登车，列车长或者其他车辆负责人，应当口头

或者书面向卫生检疫机关申报该列车或者其他车辆上人员的健

康情况，对检疫医师提出有关卫生状况和人员健康的询问，应当

如实回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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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六条　受入境检疫的列车和其他车辆到达车站、关口，

在实施入境检疫而未取得入境检疫证以前，未经卫生检疫机关许

可，任何人不准上下列车或者其他车辆，不准装卸行李、货物、

邮包等物品。 

第四十七条　实施卫生检疫的车站，应当在受出境检疫列车

发车以前，尽早向卫生检疫机关通知下列事项： 

(一)列车的车次，预定发车的时间； 

(二)终到站； 

(三)列车编组情况。 

第四十八条　应当受入境、出境检疫的列车和其他车辆，如

果在行程中发现检疫传染病、疑似检疫传染病，或者有人非因意

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的，列车或者其他车辆到达车站、关口

时，列车长或者其他车辆负责人应当向卫生检疫机关报告。 

第四十九条　受入境、出境检疫的列车，在查验中发现检疫

传染病或者疑似检疫传染病，或者因受卫生处理不能按原定时间

发车，卫生检疫机关应当及时通知车站的站长。如果列车在原停

车地点不宜实施卫生处理，站长可以选择站内其他地点实施卫生

处理。在处理完毕之前，未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，任何人不准上

下列车，不准装卸行李、货物、邮包等物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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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保证入境直通列车的正常运输，卫生检疫机关可以派员

随车实施检疫，列车长应当提供方便。 

第五十条　对列车或者其他车辆实施入境、出境检疫完毕后，

检疫医师应当根据检疫结果分别签发入境、出境检疫证，或者在

必要的卫生处理完毕后，再分别签发入境、出境检疫证。 

第五十一条　徒步入境、出境的人员，必须首先在指定的场

所接受入境、出境查验，未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，不准离开指定

的场所。 

第五十二条　受入境、出境检疫的列车以及其他车辆，载有

来自疫区、有染疫或者染疫嫌疑或者夹带能传播传染病的病媒昆

虫和啮齿动物的货物，应当接受卫生检查和必要的卫生处理。 

第七章　卫生处理 

第五十三条　卫生检疫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实施卫生处理时，

必须注意下列事项： 

(一)防止对任何人的健康造成危害； 

(二)防止对交通工具的结构和设备造成损害； 

(三)防止发生火灾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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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防止对行李、货物造成损害。 

第五十四条　入境、出境的集装箱、行李、货物、邮包等物

品需要卫生处理的，由卫生检疫机关实施。 

入境、出境的交通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由卫生检疫

机关实施消毒、除鼠、除虫或者其他卫生处理： 

(一)来自检疫传染病疫区的； 

(二)被检疫传染病污染的； 

(三)发现有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啮齿动物或者病媒昆虫，超过

国家卫生标准的。 

第五十五条　由国外起运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货物，

如果不在境内换装，除发生在流行病学上有重要意义的事件，需

要实施卫生处理外，在一般情况下不实施卫生处理。 

第五十六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对入境、出境的废旧物品和曾行

驶于境外港口的废旧交通工具，根据污染程度，分别实施消毒、

除鼠、除虫，对污染严重的实施销毁。 

第五十七条　入境、出境的尸体、骸骨托运人或者代理人应

当申请卫生检疫，并出示死亡证明或者其他有关证件，对不符合

卫生要求的，必须接受卫生检疫机关实施的卫生处理。经卫生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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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合格后，方准运进或者运出。 

对因患检疫传染病而死亡的病人尸体，必须就近火化，不准

移运。 

第五十八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对已在到达本口岸前的其他口

岸实施卫生处理的交通工具不再重复实施卫生处理。但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仍需实施卫生处理： 

(一)在原实施卫生处理的口岸或者该交通工具上，发生流行

病学上有重要意义的事件，需要进一步实施卫生处理的； 

(二)在到达本口岸前的其他口岸实施的卫生处理没有实际

效果的。 

第五十九条　在国境口岸或者交通工具上发现啮齿动物有

反常死亡或者死因不明的，国境口岸有关单位或者交通工具的负

责人，必须立即向卫生检疫机关报告，迅速查明原因，实施卫生

处理。 

第六十条　国际航行船舶的船长，必须每隔 6 个月向卫生检

疫机关申请一次鼠患检查，卫生检疫机关根据检查结果实施除鼠

或者免予除鼠，并且分别发给除鼠证书或者免予除鼠证书。该证

书自签发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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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一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只有在下列之一情况下，经检查

确认船舶无鼠害的，方可签发免予除鼠证书： 

(一)空舱； 

(二)舱内虽然装有压舱物品或者其他物品，但是这些物品不

引诱鼠类，放置情况又不妨碍实施鼠患检查。 

对油轮在实舱时进行检查，可以签发免予除鼠证书。 

第六十二条　对船舶的鼠患检查或者除鼠，应当尽量在船舶

空舱的时候进行。如果船舶因故不宜按期进行鼠患检查或者蒸熏

除鼠，并且该船又开往便于实施鼠患检查或者蒸熏除鼠的港口，

可以准许该船原有的除鼠证书或者免予除鼠证书的有效期延长

1 个月，并签发延长证明。 

第六十三条　对国际航行的船舶，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，应

当用蒸熏的方法除鼠时，如果该船的除鼠证书或者免予除鼠证书

尚未失效，除该船染有鼠疫或者鼠疫嫌疑外，卫生检疫机关应当

将除鼠理由通知船长。船长应当按照要求执行。 

第六十四条　船舶在港口停靠期间，船长应当负责采取下列

的措施： 

(一)缆绳上必须使用有效的防鼠板，或者其他防鼠装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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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夜间放置扶梯、桥板时，应当用强光照射； 

(三)在船上发现死鼠或者捕获到鼠类时，应当向卫生检疫机

关报告。 

第六十五条　在国境口岸停留的国内航行的船舶如果存在

鼠患，船方应当进行除鼠。根据船方申请，也可由卫生检疫机关

实施除鼠。 

第六十六条　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，可以要求来

自国外或者国外某些地区的人员在入境时，向卫生检疫机关出示

有效的某种预防接种证书或者健康证明。 

第六十七条　预防接种的有效期如下： 

(一)黄热病疫苗自接种后第 10 日起，10 年内有效。如果前

次接种不满 10 年又经复种，自复种的当日起，10 年内有效； 

(二)其他预防接种的有效期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八章　检疫传染病管理 

第一节　鼠疫 

第六十八条　鼠疫的潜伏期为 6 日。 

第六十九条　船舶、航空器在到达时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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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染有鼠疫： 

(一)船舶、航空器上有鼠疫病例的； 

(二)船舶、航空器上发现有感染鼠疫的啮齿动物的； 

(三)船舶上曾经有人在上船 6 日以后患鼠疫的。 

第七十条　船舶在到达时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染有鼠疫

嫌疑： 

(一)船舶上没有鼠疫病例，但曾经有人在上船后 6 日以内患

鼠疫的； 

(二)船上啮齿动物有反常死亡，并且死因不明的。 

第七十一条　对染有鼠疫的船舶、航空器应当实施下列卫生

处理： 

(一)对染疫人实施隔离； 

(二)对染疫嫌疑人实施除虫，并且从到达时算起，实施不超

过 6 日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。在此期间，船上的船员除因工作需

要并且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外，不准上岸； 

(三)对染疫人、染疫嫌疑人的行李、使用过的其他物品和卫

生检疫机关认为有污染嫌疑的物品，实施除虫，必要时实施消毒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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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对染疫人占用过的部位和卫生检疫机关认为有污染嫌

疑的部位，实施除虫，必要时实施消毒； 

(五)船舶、航空器上有感染鼠疫的啮齿动物，卫生检疫机关

必须实施除鼠。如果船舶上发现只有未感染鼠疫的啮齿动物，卫

生检疫机关也可以实施除鼠。实施除鼠可以在隔离的情况下进行。

对船舶的除鼠应当在卸货以前进行； 

(六)卸货应当在卫生检疫机关的监督下进行，并且防止卸货

的工作人员遭受感染，必要时，对卸货的工作人员从卸货完毕时

算起，实施不超过 6 日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。 

第七十二条　对染有鼠疫嫌疑的船舶，应当实施本细则第七

十一条第(二)至第(六)项规定的卫生处理。 

第七十三条　对没有染疫的船舶、航空器，如果来自鼠疫疫

区，卫生检疫机关认为必要时，可以实施下列卫生处理： 

(一)对离船、离航空器的染疫嫌疑人，从船舶、航空器离开

疫区的时候算起，实施不超过 6 日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； 

(二)在特殊情况下，对船舶、航空器实施除鼠。 

第七十四条　对到达的时候载有鼠疫病例的列车和其他车

辆，应当实施下列卫生处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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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本细则第七十一条第(一)、第(三)、第(四)、第(六)项规

定的卫生处理； 

(二)对染疫嫌疑人实施除虫，并且从到达时算起，实施不超

过 6 日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； 

(三)必要时，对列车和其他车辆实施除鼠。 

第二节　霍乱 

第七十五条　霍乱潜伏期为 5 日。 

第七十六条　船舶在到达的时候载有霍乱病例，或者在到达

前 5 日以内，船上曾经有霍乱病例发生，为染有霍乱。 

船舶在航行中曾经有霍乱病例发生，但是在到达前 5 日以内，

没有发生新病例，为染有霍乱嫌疑。 

第七十七条　航空器在到达的时候载有霍乱病例，为染有霍

乱。 

航空器在航行中曾经有霍乱病例发生，但在到达以前该病员

已经离去，为染有霍乱嫌疑。 

第七十八条　对染有霍乱的船舶、航空器，应当实施下列卫

生处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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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对染疫人实施隔离； 

(二)对离船、离航空器的员工、旅客，从卫生处理完毕时算

起，实施不超过 5 日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；从船舶到达时算起 5

日内，船上的船员除因工作需要，并且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外，

不准上岸； 

(三)对染疫人、染疫嫌疑人的行李，使用过的其他物品和有

污染嫌疑的物品、食品实施消毒； 

(四)对染疫人占用的部位，污染嫌疑部位，实施消毒； 

(五)对污染或者有污染嫌疑的饮用水，应当实施消毒后排放，

并在储水容器消毒后再换清洁饮用水； 

(六)人的排泄物、垃圾、废水、废物和装自霍乱疫区的压舱

水，未经消毒，不准排放和移下； 

(七)卸货必须在卫生检疫机关监督下进行，并且防止工作人

员遭受感染，必要时，对卸货工作人员从卸货完毕时算起，实施

不超过 5 日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。 

第七十九条　对染有霍乱嫌疑的船舶、航空器应当实施下列

卫生处理： 

(一)本细则第七十八条第(二)至第(七)项规定的卫生处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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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对离船、离航空器的员工、旅客从到达时算起，实施不

超过 5 日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。在此期间，船上的船员除因工作

需要，并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外，不准离开口岸区域；或者对离

船、离航空器的员工、旅客，从离开疫区时算起，实施不超过 5

日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。 

第八十条　对没有染疫的船舶、航空器，如果来自霍乱疫区，

卫生检疫机关认为必要时，可以实施下列卫生处理： 

(一)本细则第七十八条第(五)、第(六)项规定的卫生处理； 

(二)对离船、离航空器的员工、旅客，从离开疫区时算起，

实施不超过 5 日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。 

第八十一条　对到达时载有霍乱病例的列车和其他车辆应

当实施下列卫生处理： 

(一)按本细则第七十八条第(一)、第(三)、第(四)、第(五)、

第(七)项规定的卫生处理； 

(二)对染疫嫌疑人从到达时算起，实施不超过 5 日的就地诊

验或者留验。 

第八十二条　对来自霍乱疫区的或者染有霍乱嫌疑的交通

工具，卫生检疫机关认为必要时，可以实施除虫、消毒；如果交



- 28 -

通工具载有水产品、水果、蔬菜、饮料及其他食品，除装在密封

容器内没有被污染外，未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，不准卸下，必要

时可以实施卫生处理。 

第八十三条　对来自霍乱疫区的水产品、水果、蔬菜、饮料

以及装有这些制品的邮包，卫生检疫机关在查验时，为了判明是

否被污染，可以抽样检验，必要时可以实施卫生处理。 

第三节　黄热病 

第八十四条　黄热病的潜伏期为 6 日。 

第八十五条　来自黄热病疫区的人员，在入境时，必须向卫

生检疫机关出示有效的黄热病预防接种证书。 

对无有效的黄热病预防接种证书的人员，卫生检疫机关可以

从该人员离开感染环境的时候算起，实施 6 日的留验，或者实施

预防接种并留验到黄热病预防接种证书生效时为止。 

第八十六条　航空器到达时载有黄热病病例，为染有黄热病。 

第八十七条　来自黄热病疫区的航空器，应当出示在疫区起

飞前的灭蚊证书；如果在到达时不出示灭蚊证书，或者卫生检疫

机关认为出示的灭蚊证书不符合要求，并且在航空器上发现活蚊，

为染有黄热病嫌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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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八条　船舶在到达时载有黄热病病例，或者在航行中

曾经有黄热病病例发生，为染有黄热病。 

船舶在到达时，如果离开黄热病疫区没有满 6 日，或者没有

满 30 日并且在船上发现埃及伊蚊或者其他黄热病媒介，为染有

黄热病嫌疑。 

第八十九条　对染有黄热病的船舶、航空器，应当实施下列

卫生处理： 

(一)对染疫人实施隔离； 

(二)对离船、离航空器又无有效的黄热病预防接种证书的员

工、旅客，实施本细则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卫生处理； 

(三)彻底杀灭船舶、航空器上的埃及伊蚊及其虫卵、幼虫和

其他黄热病媒介，并且在没有完成灭蚊以前限制该船与陆地和其

他船舶的距离不少于 400 米； 

(四)卸货应当在灭蚊以后进行，如果在灭蚊以前卸货，应当

在卫生检疫机关监督下进行，并且采取预防措施，使卸货的工作

人员免受感染，必要时，对卸货的工作人员，从卸货完毕时算起，

实施 6 日的就地诊验或者留验。 

第九十条　对染有黄热病嫌疑的船舶、航空器，应当实施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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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则第八十九条第(二)至第(四)项规定的卫生处理。 

第九十一条　对没有染疫的船舶、航空器，如果来自黄热病

疫区，卫生检疫机关认为必要时，可以实施本细则第八十九条第

(三)项规定的卫生处理。 

第九十二条　对到达的时候载有黄热病病例的列车和其他

车辆，或者来自黄热病疫区的列车和其他车辆，应当实施本细则

第八十九条第(一)、第(四)项规定的卫生处理；对列车、车辆彻

底杀灭成蚊及其虫卵、幼虫；对无有效黄热病预防接种证书的员

工、旅客，应当实施本细则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卫生处理。 

第四节　就地诊验、留验和隔离 

第九十三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对受就地诊验的人员，应当发给

就地诊验记录簿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在该人员出具履行就地诊验

的保证书以后，再发给其就地诊验记录簿。 

受就地诊验的人员应当携带就地诊验记录簿，按照卫生检疫

机关指定的期间、地点，接受医学检查；如果就地诊验的结果没

有染疫，就地诊验期满的时候，受就地诊验的人员应当将就地诊

验记录簿退还卫生检疫机关。 

第九十四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应当将受就地诊验人员的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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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最快的方法通知受就地诊验人员的旅行停留地的卫生检疫机

关或者其他医疗卫生单位。 

卫生检疫机关、医疗卫生单位遇有受就地诊验的人员请求医

学检查时，应当视同急诊给予医学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在就地诊

验记录簿上签注；如果发现其患检疫传染病或者监测传染病、疑

似检疫传染病或者疑似监测传染病时，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卫生

措施，将其就地诊验记录簿收回存查，并且报告当地卫生防疫机

构和签发就地诊验记录簿的卫生检疫机关。 

第九十五条　受留验的人员必须在卫生检疫机关指定的场

所接受留验；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卫生检疫机关同意，可

以在船上留验： 

(一)船长请求船员在船上留验的； 

(二)旅客请求在船上留验，经船长同意，并且船上有船医和

医疗、消毒设备的。 

第九十六条　受留验的人员在留验期间如果出现检疫传染

病的症状，卫生检疫机关应当立即对该人员实施隔离，对与其接

触的其他受留验的人员，应当实施必要的卫生处理，并且从卫生

处理完毕时算起，重新计算留验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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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　传染病监测 

第九十七条　入境、出境的交通工具、人员、食品、饮用水

和其他物品以及病媒昆虫、动物，均为传染病监测的对象。 

第九十八条　传染病监测内容是： 

(一)首发病例的个案调查； 

(二)暴发流行的流行病学调查； 

(三)传染源调查； 

(四)国境口岸内监测传染病的回顾性调查； 

(五)病原体的分离、鉴定，人群、有关动物血清学调查以及

流行病学调查； 

(六)有关动物、病媒昆虫、食品、饮用水和环境因素的调查； 

(七)消毒、除鼠、除虫的效果观察与评价； 

(八)国境口岸以及国内外监测传染病疫情的收集、整理、分

析和传递； 

(九)对监测对象开展健康检查和对监测传染病病人、疑似病

人、密切接触人员的管理。 

第九十九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应当阻止患有严重精神病、传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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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肺结核病或者有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危害的其他传染病

的外国人入境。 

第一百条　受入境、出境检疫的人员，必须根据检疫医师的

要求，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卡，出示某种有效的传染病预防接种证

书、健康证明或者其他有关证件。 

第一百零一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对国境口岸的涉外宾馆、饭店

内居住的入境、出境人员及工作人员实施传染病监测，并区别情

况采取必要的预防、控制措施。 

对来自检疫传染病和监测传染病疫区的人员，检疫医师可以

根据流行病学和医学检查结果，发给就诊方便卡。 

卫生检疫机关、医疗卫生单位遇到持有就诊方便卡的人员请

求医学检查时，应当视同急诊给予医学检查；如果发现其患检疫

传染病或者监测传染病，疑似检疫传染病或者疑似监测传染病，

应当立即实施必要的卫生措施，并且将情况报告当地卫生防疫机

构和签发就诊方便卡的卫生检疫机关。 

第一百零二条　凡申请出境居住 1 年以上的中国籍人员，必

须持有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明。中国公民出境、入境管理

机关凭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健康证明办理出境手续。 

凡在境外居住 1 年以上的中国籍人员，入境时必须向卫生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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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机关申报健康情况，并在入境后 1 个月内到就近的卫生检疫机

关或者县级以上的医院进行健康检查。公安机关凭健康证明办理

有关手续。健康证明的副本应当寄送到原入境口岸的卫生检疫机

关备案。 

国际通行交通工具上的中国籍员工，应当持有卫生检疫机关

或者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。健康证明的项目、格式由海

关总署统一规定，有效期为 12 个月。 

第一百零三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在国境口岸内设立传染病监

测点时，有关单位应当给予协助并提供方便。 

第十章　卫生监督 

第一百零四条　卫生检疫机关依照《国境卫生检疫法》第十

八条、第十九条规定的内容，对国境口岸和交通工具实施卫生监

督。 

第一百零五条　对国境口岸的卫生要求是： 

(一)国境口岸和国境口岸内涉外的宾馆、生活服务单位以及

候船、候车、候机厅(室)应当有健全的卫生制度和必要的卫生设

施，并保持室内外环境整洁、通风良好； 

(二)国境口岸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，控制啮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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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、病媒昆虫，使其数量降低到不足为害的程度。仓库、货场

必须具有防鼠设施； 

(三)国境口岸的垃圾、废物、污水、粪便必须进行无害化处

理，保持国境口岸环境整洁卫生。 

第一百零六条　对交通工具的卫生要求是： 

(一)交通工具上的宿舱、车厢必须保持清洁卫生，通风良好； 

(二)交通工具上必须备有足够的消毒、除鼠、除虫药物及器

械，并备有防鼠装置； 

(三)交通工具上的货舱、行李舱、货车车厢在装货前或者卸

货后应当进行彻底清扫，有毒物品和食品不得混装，防止污染； 

(四)对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入境、出境交通工具，必须接受卫

生检疫机关的督导立即进行改进。 

第一百零七条　对饮用水、食品及从业人员的卫生要求是： 

(一)国境口岸和交通工具上的食品、饮用水必须符合有关的

卫生标准； 

(二)国境口岸内的涉外宾馆，以及向入境、出境的交通工具

提供饮食服务的部门，必须取得卫生检疫机关发放的卫生许可证； 

(三)国境口岸内涉外的宾馆和入境、出境交通工具上的食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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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用水从业人员应当持有有效健康证明。 

第一百零八条　国境口岸有关单位和交通工具负责人应当

遵守下列事项： 

(一)遵守《国境卫生检疫法》和本细则及有关卫生法规的规

定； 

(二)接受卫生监督员的监督和检查，并为其工作提供方便； 

(三)按照卫生监督员的建议，对国境口岸和交通工具的卫生

状况及时采取改进措施。 

第十一章　罚则 

第一百零九条　《国境卫生检疫法》和本细则所规定的应

当受行政处罚的行为是指： 

(一)应当受入境检疫的船舶，不悬挂检疫信号的； 

(二)入境、出境的交通工具，在入境检疫之前或者在出境检

疫之后，擅自上下人员，装卸行李、货物、邮包等物品的； 

(三)拒绝接受检疫或者抵制卫生监督，拒不接受卫生处理的； 

(四)伪造或者涂改检疫单、证、不如实申报疫情的； 

(五)瞒报携带禁止进口的微生物、人体组织、生物制品、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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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及其制品或者其他可能引起传染病传播的动物和物品的； 

(六)未经检疫的入境、出境交通工具，擅自离开检疫地点，

逃避查验的； 

(七)隐瞒疫情或者伪造情节的； 

(八)未经卫生检疫机关实施卫生处理，擅自排放压舱水，移

下垃圾、污物等控制的物品的； 

(九)未经卫生检疫机关实施卫生处理，擅自移运尸体、骸骨

的； 

(十)废旧物品、废旧交通工具，未向卫生检疫机关申报，未

经卫生检疫机关实施卫生处理和签发卫生检疫证书而擅自入境、

出境或者使用、拆卸的； 

(十一)未经卫生检疫机关检查，从交通工具上移下传染病病

人造成传染病传播危险的。 

第一百一十条　具有本细则第一百零九条所列第(一)至第

(五)项行为的，处以警告或者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 

具有本细则第一百零九条所列第(六)至第(九)项行为的，处

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 

具有本细则第一百零九条所列第(十)、第(十一)项行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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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第一百一十一条　卫生检疫机关在收取罚款时，应当出具正

式的罚款收据。罚款全部上交国库。 

第十二章　附则 

第一百一十二条　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实施卫生检疫的收费

标准，由海关总署会同国务院财政、物价部门共同制定。 

第一百一十三条　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